
附件1：
乐昌市坪石镇坪南社区“就业驿站”运营服务项目申请人提交资料一览表

（资格、符合性审查表）

项目名称：乐昌市2026年度坪石镇坪南社区“就业驿站”运营服务项目。
	审核确认：接收资料人员与申请人代表对以下须提交的书面报名资料共同核对，审核情况属实。

	接收资料
人员签名：
	
	申请人的
代表签名：
	

	序号
	项目
	内页码
	报名提交资料要求
	审核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（此栏不需申请人填写）
	

	1
	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
	
	加盖公章
	
	

	2
	遴选单位报名表及简介
	
	加盖公章
	
	

	3
	申请人服务方案和服务承诺
	
	提供相关材料
	
	

	4
	“信用中国”下载的企业信用等级材料
	
	提供相关材料
	
	

	5
	申请人出具的申请人声明
	
	原件
	
	

	6
	企业营业执照信息
	
	复印件加盖公章
	
	

	7
	人员配置情况材料
	
	加盖公章
	
	

	8
	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等相关资质材料复印件
	
	复印件加盖公章
	
	

	
	结   论
	是否同意进入下一阶段评议（写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）
	
	


注：
  1、本表原件审核情况栏及备注栏，申请人须留空，审核后填写。
  2、每一项目符合的在“审核情况”栏打“O”，不符合的打“×”；出现一个“×”的结论为不同意进入下一阶段评议；

3、表中全部条件满足为通过, 同意进入下一阶段评议；

4、是否同意进入下一阶段评议一栏中应写 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。

5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附于报名资料一起并作为企业报名资料目录（无需放进密封袋），另一份交回申请人的代表。
本表中如有修改，修改处须经接收资料人员和申请单位代表共同签署。
原件审核情况
收案人员与项目申请人代表对报名资料共同核对，审核情况属实。
收案人员签名：　　　　         
项目申请人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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